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5年2月 

「臺北市政府禁用一次性及
美耐皿餐具」             

種子講師訓練暨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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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有感於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濫用與不當
使用對環境危害及對民眾之健康風險，為推
動垃圾減量、節能減碳、保護環境，並維護
員工師生及來訪賓客之身體健康，故帶頭示
範，於本府各機關學校之辦公廳舍及校區推
動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同時訂定執行
要點，供本府各機關學校遵行，及供中央機
關、廠商企業及市民大眾注意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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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性餐具回收過程及再利用製程耗費水資
源、油料、電力及其他能源，並增加二氧化
碳排放量。 
 

 美耐皿餐具是三聚氰胺與甲醛聚合後壓製而
成。用來盛裝高溫熱湯，就會使微量的三聚
氰胺釋出，長期暴露，對人體健康有害。 
 

 一次性或美耐皿餐具，如儲存環境不佳，或
不當使用情況下，其衛生及安全堪慮，長期
不當使用亦有危害食品安全及消費者身體健
康之風險。 4 



 

 種類 危害物質 健康風險 

免洗筷 

◎亞硫酸鹽類 

◎過氧化氫 

◎五氯酚 

◎螢光增白劑 

 誘發氣喘過敏 

 頭痛、嘔吐、腹痛 

 呼吸系統和皮膚過敏反應 

 人體長期攝食恐將致癌 

塑膠一次性餐具 

◎聚氯乙烯安定劑 

◎雙酚A 

◎塑化劑(環境荷爾蒙) 

 神經性傷害 

 阻礙智商發展 

 致癌性 

 胎兒生殖系統異常 

紙類一次性餐具 
◎塑膠膜 

◎噴蠟  

 致癌性 

 腹瀉  

 腸胃不適 

美耐皿餐具 
◎甲醛 

◎三聚氰胺 

 腎臟病變 

 泌尿系統結石 

 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危害物質與健康風險 

 

 資料來源：新北市環保局低碳社區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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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條文 說明 

名稱： 

臺北市政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
皿餐具執行要點 

明定本要點名稱，以利本市各機關
及學校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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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條文 說明 

一、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
動垃圾減量、節能減碳，保護環
境及維護人員健康，特訂定本要
點。 

明定本要點之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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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條文 說明 

二、 
本要點之特定用詞，定義如下： 
(一)一次性餐具：指具有餐飲消費者一次使用且用過即丟之

特性，而設計加工製成之下列產品： 
1  塑膠類： 

杯、碗、盤、內盤、碟、餐盒、湯匙、刀、叉、攪
拌棒、杯水及塑膠瓶裝水。 

2  紙類： 
杯、碗、盤、內盤、碟及餐盒(扁紙杯除外) 。 

3  竹製及木製類： 
免洗筷、竹製餐盒、竹叉、竹製攪拌棒及木製餐盒。

(二)美耐皿餐具：指以三聚氰胺-甲醛樹脂製成，供餐飲消
費者使用之杯、碗、盤、碟、餐盒、筷子及湯匙。 

(三)環保餐具：指以陶、瓷、玻璃、不銹鋼等材料製成，使
用後可經清洗重複使用之杯、碗、盤、碟、餐盒、筷子
及湯匙。 

(四)指定場所：指本府各機關、學校之辦公廳舍及校區。 
 

明定本要點內用詞
定義： 
一、正面表列一次
性餐具材質、品項。
二、正面表列美耐
皿餐具材質、品項。
三、正面表列環保
餐具材質、品項。 
四、明定應執行禁
用之區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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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條文 說明 

三、 

本府各機關、學校應於指定場所
設置飲水機台，必要時得設置環
保餐具清潔設施或機具。 

前項飲水機台應依飲用水管理條
例相關規定維護、採樣檢驗水質
並公布，並得以二維條碼（QR 

Code）於網路公布維護紀錄及
檢驗結果。 

本府各機關、學校應宣導員工師
生自備環保杯取用飲水，減少使
用杯水及塑膠瓶裝水。 

一、為利以可重複使用之環保餐
具取代用完即丟之一次性餐具及
可能危害身體健康之美耐皿餐具，
明定機關學校應設置飲水機台，
必要時應設置環保餐具清洗設施。
二、為建立員工師生及來賓對飲
水機台水質之信心，而樂於自備
環保杯取用飲水及少用塑膠瓶裝
水，明定各機關學校對所設置之
飲水機台，應依飲用水管理條例
相關規定辦理維護、水質採樣檢
驗及紀錄揭示等工作。 
三、各機關、學校應加強宣導員
工師生自備環保杯，減少使用杯
水及塑膠瓶裝水。 9 



 訂定條文 說明 

四、 

本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規定如下：
(一)本府各機關、學校員工師生，於指定
場所召開會議或舉辦活動時，不得提供杯
水及塑膠瓶裝水；如有供餐，不得使用一
次性及美耐皿餐具。但經機關、學校首長
核准之特殊情況，不在此限。 

(二)指定場所之餐廳、販賣餐飲業者及賣
場，不得使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消費
者如需外帶但未自備環保餐具者，應以販
售方式提供環保餐具；或提供消費者以押
金借用環保餐具，歸還時退還押金之服務。
前項規定如由食品工廠統一裝填食物後以
封膜包裝並陳列於貨架供消費者選購商品
所使用之一次性餐具者，不在禁用範圍。 

明定禁用之執行方式，主要包括：
一、員工師生於指定場所召開會
議或舉辦活動時，不得使用一次
性及美耐皿餐具，並不得提供杯
水及塑膠瓶裝水。 
二、指定場所之餐廳、販賣餐飲
業者或賣場，不得使用一次性及
美耐皿餐具，如有外帶必要，應
販售環保餐具，或以押金方式租
借環保餐具。 
三、明定除外情形，包括由食品
工廠統一裝填食物後，以封膜包
裝並陳列於貨架供消費者選購商
品所使用之一次性餐具，及經機
關、學校首長核准之特殊情況，
不在此限。 10 



 

訂定條文 說明 

五、 

本府各機關、學校於指定場所辦理
園遊會、體育競賽、演習、訓練及
災害應變時，得不受前點限制。 

為因應仍須使用一次性及美耐皿
餐具方能執行之園遊會、體育競
賽、演習、訓練及災害應變等，
特以正面表列方式，明定得豁免
禁止使用之例外情況。 



訂定條文 說明 

六、 

本府各機關、學校應指派專責單位
負責推動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
並負責宣導、勸導及自主查核。 

前項宣導所需文宣、說帖等由本府
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負責
製作、撰擬及分送各機關、學校使
用。 

 
一、明定各機關學校應指派專責單
位，負責推動本要點要求事項。 
二、明定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
所需各項文宣媒體，由環保局負責
製作後，分送各機關、學校宣導員
工師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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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條文 說明 

七、 

本府各機關、學校應配合修正所屬
場地租借規定，將本府禁用一次性
及美耐皿餐具之規定納入，並於租
借場地時，事先主動告知主辦單位
配合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事
後並辦理查核及勸導。 

租借場地之主辦單位經告知後仍違
反本要點規定，且經管理單位勸導
仍拒不配合者，應拒絕租借場地予
該主辦單位至少三個月。 

一、明定場所管理機關及學校應配
合修正場地租借規定，並事前告知
使用及借用單位有關本場所禁用一
次性及美耐皿餐具之規定，事後並
負責查核及勸導。 
二、明定租用場地單位不遵禁用一
次性及美耐皿餐具規定，經勸導仍
拒不配合時，場地管理單位應拒絕
再借用場地至少三個月，以為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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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條文 說明 

八、 

本府各機關、學校宣導員工師生使
用環保餐具及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
餐具之執行情形，各機關、學校應
指定專責人員辦理自主查核，並作
成紀錄備查。 

前項自主查核頻率於本要點實施後
六個月內為每週，六個月後得調整
為每月。 

一、明定本府各機關學校應自行查
核執行情形，並作成紀錄以備查考。
二、明定各機關學校自行查核之頻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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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條文 說明 
九、 

本府所屬一級機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
具之執行情形由環保局負責查核，查核方
式如下： 
(一)本要點實施後六個月內，由環保局派
員協同機關專責人員每月進行一次檢查，
檢查項目為機關自主查核紀錄及辦公廳舍
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使用情形。 
(二)本要點實施六個月後，查核頻率得視
執行成效調整為每季至少查核一次。 
(三)環保局查核各機關應填寫一式二份之
查核表，並由機關專責人員簽章確認後，
一份由環保局存查，一份交受檢機關備查。
經環保局查核執行成效良好機關，得函請
機關就主辦單位人員敘獎，並得安排成效
不彰機關前往觀摩學習；必要時環保局得
召集成效不彰之機關專責人員進行講習。 
二級機關由一級機關負責查核，學校由本
府教育局負責查核，查核方式比照前二項
規定辦理。 

一、明定一級機關執行情形，由環
保局負責查核。 
二、明定一級機關之查核方式及查
核頻率，並明定績優機關之獎勵方
式，及績效不彰機關之強化教育訓
練方式。 
三、明定二級機關執行情形之查核，
由一級機關負責；並明定二級機關
之查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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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條文 說明 

十、 

前點查核於本要點實施一年後如各
機關、學校執行情況良好，得由環
保局報經本府核准後，併本府其他
環保專案計畫辦理查核。 

為簡化工作，減少重複性工作，明
定如一年之專案執行期間完成後各
機關、學校之執行情形良好，本府
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查核工作，
得報本府核定後，併本府其他環保
專案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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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條文 說明 

十一、 

本要點所訂查核表之格式，由環保
局會商各機關定之。 

 

明定自主查核紀錄表及查核表之格
式，由環保局會商各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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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條文 說明 

十二、 

環保局及本府各機關、學校應於本
要點規定實施期程前，完成宣導及
各項準備工作；各機關、學校因既
有契約之約定，無法要求餐廳、業
者或賣場於本要點實施之日起執行
者，得協商業者同意後，變更契約
條文以配合執行。但經協商後無法
如期執行者，得敘明理由展延至新
訂契約開始履行日起執行。 

明定本府各機關、學校應於本要點
實施之日前，完成宣導及各項準備
工作；因部分機關、學校之餐廳、
業者或賣場受限於現有契約，並無
約定甲方(機關學校)得要求乙方
(業者)改用環保餐具，及禁止乙方
(業者)使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販
售餐飲，如需立即執行，將需給付
乙方(業者)相關成本，故明定遇此
情況機關學校得協商業者同意修改
契約後執行；惟如業者不同意修約，
則應敘明理由填載於查核表，俾展
延執行日期至新訂契約開始履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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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條文 說明 

十三、 

環保局應辦理說明會，向本府各機
關、學校說明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
餐具政策內涵與執行方式。 

本府各機關、學校應加強所屬員工
師生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杯
水、塑膠瓶裝水之宣導教育。 

各機關、學校規劃推動提前實施禁
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措施，經環
保局查核成效良好者，由環保局就
該機關、學校首長及規劃、推動人
員簽請敘獎。 

明定各機關學校執行本要點之查核
結果，分別由環保局及各機關函知
受查核之機關及學校，以利各機關
及學校互相觀摩學習，持續精進。 

 

19 



訂定條文 說明 

十四、 

執行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各機關、學
校編列預算支應。 

明定執行本要點所需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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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條文 說明 

十五、 

本要點實施期程如下： 

(一)本府市政大樓自一○五年四月
一日起實施。 

(二)本府市政大樓以外各機關、學
校自一○五年八月一日起實施。 

明定本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
之實施階段，俾各單位預為宣導及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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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市政大樓： 
  105年4月1日 
本府市政大樓以外各機關、學校：        
10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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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海報(105.01.18&105.01.20) 宣導計畫(104.12.30) 

府級宣導區(105.01.25) 機關宣導區(105.01.25) 

宣導網站(105.01.20) 

機關宣導聯播區(105.01.25) 23 



 

公立各級學校說明會(104.12.25) 市府員工電子郵件(105.01.28) 

臺北電子報(840期)(105.01.27) 

營養午餐品質及食安問題座談會(105.01.14) 

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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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配套措施 

環境及健康疑慮 
1.餐廳餐具清潔並配合環境衛生檢查 

2.鼓勵同仁自備環保餐具 

多元化宣導 
1.各機關、學校張貼海報於會議室及茶水間等處 

2.利用網站、電子報、電子信箱及跑馬燈等方式加強宣導 

餐廳、販賣餐飲業者
及賣場外帶 

1.外帶不提供免洗餐具 

2.鼓勵同仁自備環保餐具 

3.店家宣導「吃多少、拿多少」 

便利商店因應 
1.販售環保餐具供外帶 

2.租借環保餐具供內用 

杯水及塑膠瓶裝水 
1.高中職、國中、國小禁止瓶裝水之販售及使用 

2.會議或舉辦活動，改以環保杯盛裝 

外訂便當 鼓勵訂購使用環保餐具之便當 

正面表列特殊狀況 園遊會、體育競賽、演習、訓練及災害應變 

用餐習慣改變 
1.改變從現在開始 

2.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成效查核 

1.一級機關由環保局負責查核 

2.二級機關由一級機關負責查核 
3.學校由教育局負責查核 

25 

營造可減少使用不符        

環保餐具之友善環境 



 作法 

1.於地下一樓、二樓自105年3月14日起為宣導期，105年3月21日起為宣導試辦期。 

2.105年3月14日起之宣導期利用廣播系統廣為宣導，並於中午及下午各廣播1次，         

105年3月21日起之宣導試辦期加入舉牌廣為宣導。 

3.各局處茶水間之宣導海報皆已貼妥。 

4.地下一樓、二樓餐廳或攤商不可提供免洗筷，亦不可販賣或加價購免洗筷。 

5.本局設計宣導海報供公管中心宣導，海報標語需有＂外帶者需自備環保餐具＂等字
樣。 

6.利用電梯及各跑馬燈系統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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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區 項次 廠商名稱 電話 地址 預定時間 最低訂購數 必須自取 

  臺 

  北 

  市 

1 
市政大樓員工餐廳
會議便當 

1999#3419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B1 前一天 10 O 

2 雲記 
2531-1963 

2567-8759 
臺北市長安東路1段11巷2號 

前一天或當天
10時前 

30 X 

3 
黃平洋鐵道便當天
母總店 

2872-0802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91巷5號 
前二天 

(需預先說明使
用鐵盒便當) 

50 X 

4 哇哈便當網 2218-2859 
中央廚房網路訂購，提供大臺
北地區各餐廳業者相關餐點  

前一天 50 X 

5 
宮保王食品有限公
司 

2651-9947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149

巷49弄12、14號 
一週前 50 X 

  新 

  北 

  市 

1 四川快餐店 2251-1137 新北市板橋區龍泉街133號 前二天 
50 

(自取不限個數)                                                                                                                            
X 

2 溪仔邊烤肉飯 2270-6393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3段66號 前一天 50 X 

3 鐵道便當 2959-6608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09號 前一天 50 X 

4 
甜心生活公坊 

(身障協會經營) 
2958-4580 新北市板橋區富山街20號 前二天 30 X 

28 環保局網站查詢： 

http://www.dep.gov.taipei/ct.asp?xItem=153426956&CtNode=86392&mp=1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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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維護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環保觀念的
養成需要向下紮根，免洗餐具雖然方便，但
所製造之垃圾卻是環境所難以「消化」的，
而這片土地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根，如果不能
維護，最終受害的還是我們自己。  

環保觀念不僅僅是課本上的知識或宣傳單上
的文字，更應該落實於生活中，因此從政府
部門及校園帶頭做起，讓民眾相信政府，從
而跟隨效法，共同為提升環境而努力。 

 



簡報完畢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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